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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梅市〔2017〕31 号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、嘉应学院团委，梅州高新区团工委、

市金融团工委，市直和中央、省属驻梅各单位团组织： 

现将团省委《关于转发<关于在全团开展以“践行新思

想 拥抱新时代”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会的通知>的通知》转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自身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并于 2018 年 1

月 5 日前将本地区本系统开展组织生活会情况总结（需说明

各规定动作的量化数据）和工作亮点报团市委组织部。 

（邮箱：mztswzzb123@163.com，联系人：宋福中，联

mailto:mztswzzb123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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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电话：2267111） 

 

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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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级以上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团委，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团

委，省国资委团委，省地质局团委，各高等学校团委，省属

中学团委，南航集团团委，广铁集团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委，

省社会组织团工委，省金融团工委，省属企业团工委： 

近期，团中央印发了《关于在全团开展以“践行新思想 

拥抱新时代”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会的通知》（中青办发〔2017〕

16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要求在全团所有团支部中开展

一次以“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”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会。经我

委领导同意，现将团中央《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

要求认真贯彻落实，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前将本地区本系统

开展组织生活会情况总结（需说明各规定动作的量化数据）

和工作亮点报团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。 

 

联系人：张献伟、曲吉央娜 

电  话：020-87185624 

电子邮箱：tswjcb@163.com  

 

 

共青团广东省委办公室 

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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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委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

局群团处，全国铁道团委，全国民航团委，中直机关团工委，

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，中央金融团工委，中央企业团工委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： 

为组织广大团员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学懂弄

通做实的重要要求，根据《共青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

精神实施方案》，现决定在全团所有团支部中开展一次以“践

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”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会。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基本要求 

组织生活会要围绕“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”的主题，牢

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，聚焦

“八个明确”的主要内容和“十四个坚持”的基本方略，组织团

员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。要通过讲成就变革增强“四个

自信”，讲时代际遇激发奋斗精神，讲历史使命强化责任担

当，讲党建要求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引导团员切实增强不忘初

心跟党走的自觉性、坚定性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

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。按照“三会两制一课”规定，结合组

织生活会开展团员年度教育评议。 

组织生活会要在 2017 年 12 月底前完成。  

二、方法步骤  

组织生活会和 2017 年度教育评议工作一并开展，教育

评议要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为重点，扎实做好以下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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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环节的工作。 

1．组织主题学习。广泛开展主题团日、学习交流、征

文演讲、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，采取集中学习和

自学相结合的方式，组织团员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坚

持读原著、学原文、悟原理，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

和修订后的党章，学习新华社长篇通讯《习近平：新时代的

领路人》，学习人民日报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

评论员文章，着重把握好《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

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》的 10 个方面内容和 6 个聚焦要求。

可根据情况把《将改革进行到底》《辉煌中国》《不忘初心 

继续前进》等政论专题片作为选学教材。团干部要带头学习、

深入宣讲，每名专职、挂职团干部至少要到 3 个基层团支部

开展宣讲交流活动。要组织各级青联委员到基层团支部开展

宣讲交流活动。同步发动广大团员参与全团相关主题线上互

动活动。 

2. 召开支部大会。会上，团员要结合工作学习生活实际，

分享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，交流如何用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

的思考。要分领域确定重点学习交流内容，对于大学生和青

年知识分子，要侧重围绕对理论真理性的碰撞，增强他们对

新思想的理性认同；对于工人、农民等职业青年，要侧重围

绕政策解读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生领域历史性成就，增强他

们对新思想的实践认同；对于中学生，要侧重围绕党和国家

事业发展成就、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格魅力，增强他们对新思

想的情感认同。通过学习交流，引导广大团员进一步增进对

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，做到忠诚核心、

维护核心、紧跟核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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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开展教育评议。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作为

评议的主要内容，重点围绕学习情况、组织生活会发言情况

和日常表现情况，按照个人自评、团员互评、民主测评的程

序对团员进行评议。支部委员会根据评议情况，研究提出每

名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，报上级委员会批准。团员评议分“优

秀”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四个等次，其中优秀等次团员

数量应控制在参加评议团员人数的 30% 以内。   

4. 做好结果运用。评议结果要作为 2018 年度团籍注册、

2017 年度优秀团员团干部评选和推荐优秀团员作入党积极

分子人选的重要依据。对于评议等次不合格的团员，团支部

要对其进行教育帮助，限期改正。三至六个月后，对能够接

受团组织批评教育，反省自身错误，有明显改进的团员，再

次进行团员评议；对不接受教育帮助或经教育帮助仍不改进

的团员，应当劝其退团，劝而不退的由支部大会决定除名，

并报上级委员会批准。 

三、组织领导 

1. 全团抓支部。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高度重视组织生活

会和年度教育评议工作，结合各行业各领域基层团组织实

际，深入基层一线，加强工作指导，全面了解进展，帮助解

决困难，开展督导检查，真正使全团来一个党的十九大精神

大学习。县级团委要担负起这项工作的主体责任，对组织生

活会作出具体安排，重点抓好组织动员、示范引领、督促检

查、整改落实的工作。 

2. 干部到支部。所有专职、挂职团干部特别是团的领导

机关干部，要结合“1+100”工作直接联系一个团支部，对组

织生活会各个环节给予指导，并参加所联系支部的组织生活

会。团干部参加团支部组织生活会情况要录入“1+100”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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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。团的领导机关团支部要开出高质量组织生活会，给其

他基层团组织作出表率。 

3. 落实靠支部。要把召开组织生活会作为落实从严治团

要求、检验从严治团成效的实践载体。团支部要切实履职尽

责，严格落实四个环节的任务，并填写组织生活会报告表（见

附件）报上级委员会批准并存档。要真正用好评议手段，对

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敷衍了事，评议等次不合格，不接受批

评教育或经批评教育仍不改进的团员，作出劝退或除名处

理。 

各省级团委于 2018 年 1月 15日前将本地区本系统开展

组织生活会情况报团中央基层组织建设部。 

 

联系人：袁高平 

电  话：010—8521283285212072（传真） 

电子信箱：tzyzzc@126.com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前门东大街 10 号团中央基层组织建

设部 

邮  编：100005 

 

附件：“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”组织生活会报告表 

 

 

 

 

 

 

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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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11 月 28 日 



- 9 - 

 

附件 
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团支部名称  团员数量  

集中学习 

情    况 

（包括学习形式、学习人数，团干部、青联委员开展宣讲交流情况。可

附页） 

支部大会 

情   况 

（包括会议的时间、地点、出席人数，团员交流发言的情况。可附页） 

评议结果 

（每名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，支部主要负责人签名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部书记签名：             

 年   月   日 

上 级 委 员 

会 意 见 

（上级委员会审核意见，主要负责人签名，审核时间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  

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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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印发 


